昌吉州交通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为加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强化对交通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按照“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局执法单位负责开展本单位交通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
第二条 执法全过程记录在交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中推行 。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第三条 记录方式及内容
记录的方式包括文字记录和音像记录两种方式：文字记录方式指采用书面材料、电子数据等进行的记录；音像记录方式指采用照相、录音、录像、视频监控等进行的记录。
（1）文字记录。行政执法文书是全过程记录的基本形式，对受理申请、现场执法检查、案源登记、立案、调查取证、案件审查、听取陈述申辩、听证、案件决定、送达、执行等执法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记录。
（2）音像记录。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听证、行政强制、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必须进行音像记录。
（3）除照相、录音、视频监控外的音像记录，应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各单位应按照本单位执法人员的数量配备足量的执法记录仪，原则上配备数量不得少于执法人员数量的一半。
第四条 执法记录仪和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管理：
（1）执法单位制定并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度，指定专门科室管理专人负责。
（2）执法单位执法记录仪的维护与管理和音像记录的保存、上传、使用等工作要专人负责。
第五条 根据交通执法行为的种类、性质、流程等规范执法文书的制作，执法单位要推行执法文书电子化，严格遵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等有关规定所明确的执法案卷标准，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的完整准确。
第六条 执法单位加强数据统计分析，及时报送信息，充分发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评议考核、舆情应对、行政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中的作用。
第七条 监督检查
局办公室加强对局属执法单位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及时予以纠正。定期开展对执法记录设备反映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仪容风纪、文明执法情况进行抽检，对记录的案卷、影像资料进行回放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督促限期改正。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